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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取范围

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 购买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注：同一套住房1年内多次交易的，只能提取1次)；

（二）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

（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公积金；

（四 ）租赁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

（五）离休、退休提取公积金；

（六）职工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公积金；

（七）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提取公积金；

（八）出境定居提取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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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人或配偶、父母、子女发生重大疾病或年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1万元提取公积金；

（十）遭遇重大灾难事故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提取公积金；

（十一）其它提取公积金（含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公积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取公积金等）。

二、办理场所

市政务中心公积金窗口、西区政务中心公积金窗口、仁和区政务中心公积金窗口、米易县政务中心公积金窗口、盐边县政务中心公积金窗口。

三、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条件，当天办结。需核实、核查事项或资料的，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告知结果。

四、办理方式

（一）职工本人办理

1.窗口办理：职工准备提取要件资料（见附件1），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办理。经公积金中心审核后，将提取资金划入职工本人的银行卡或个人

结算账户。

2.网上办理：

（1）将提取要件材料扫描或拍照，形成电子文件。

（2）通过攀枝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登录“网上大厅”即可办理（温馨提示：①使用网上业务前需在公积金服务窗口绑定

本人最新手机号码②初次使用无需注册，可点击忘记密码根据手机验证码重置登录密码）。

（3）登录网上大厅后，按照操作提示上传有关提取要件电子文件。

（4）经公积金中心审核后，将提取资金划入职工本人的银行卡或个人结算账户。

（二）委托单位经办人办理

职工准备提取要件材料（见附件1），交单位住房公积金经办人员，由单位经办人制作《攀枝花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清册》到公积金服务窗口代为办理提

取业务。经公积金中心审核后，将提取资金划入职工本人的银行卡或个人结算账户。

（三）委托他人办理

职工准备提取要件材料（见附件1），签订书面授权委托书交受托人，由受托人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代为办理提取业务。经公积金中心审核后，

将提取资金划入职工本人的银行卡或个人结算账户。

（四）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还贷委托提取。符合偿还本市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条件的职工可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攀枝花市住房公积

金还贷委托提取协议》，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每月从借款人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划出不超过上月已还款金额的公积金到《攀枝花市住房公积金

还贷委托提取协议》指定的账户（银行卡）内（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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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委托提取是公积金中心为借款人提供的一项便民服务，借款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还贷义务。借款人应于每月还款日之前确保还

款账户内有足够的还款额，因该账户余额不足造成的贷款逾期责任由借款人承担。

五、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附件：1.住房公积金提取需知

            2.还贷委托提取说明

            3.联系方式

附件1：住房公积金提取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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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还贷委托提取说明

一、还贷委托提取的原则

先还后取、不还不取。

二、办理还贷委托提取条件

（一）该套住房未以购房名义提取过。

（二）委托人必须是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的主借款人。

（三）职工应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按期还款无逾期、银行还贷账户与公积金缴存账户未被冻结。

三、提取顺序

优先提取主借款人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如主借款人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不足，方可提取借款人配偶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如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

当前余额之和小于上月已还款金额，提取额为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当前余额之和。以月为单位计提，后不予追提。

四、办理时间和流程

（一）对已经正常还款满12期的住房公积金借款职工，在公积金中心服务窗口按原提取方式办理正常还贷提取时，可签订《攀枝花市住房公积金还贷

委托提取协议》。从次月起，由公积金中心按月从委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划出不超过上月已还款金额的公积金到职工指定的还款账户（银行卡）内。

（二）新办理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签订《攀枝花市住房公积金还贷委托提取协议》，还款满1个月后即可按协议约定，由公积金

中心按月从委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划出不超过上月已还款金额的公积金到职工指定的还款账户（银行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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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联系方式

一、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

0812-12329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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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三、公积金中心网站地址

攀枝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www.pzhgjj.com

http://www.pzhgj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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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站

各省市住房公积金

其他友情链接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手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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